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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翁嘉嶸
電話：(02)77366150
電子信箱：weng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1400444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審查結果 (A09000000E_1140044400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貴校幼兒保育系申請114學年度教保專業課程認可一案，

審查核予「認可」，詳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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